
东方小学2017年度考核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坚持客观公正、民主公开、注重实绩的原则，实行领导评鉴与民主评议相结合、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法，进一步推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的科学化和规范化，不断完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制度，提高考核的针对性与有效性。 

二、考核范围和对象

考核对象：在编教职工  有特殊情况的对象按以下意见处理：
（1）考核年度内病、事假累计超过半年的，不参加本年度的考核；
（2）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在试用期、见习期内的或考核年度内工作未超过半年的，在年度考核时只写评语，不定等次；
（3）年度内工作单位有变动的人员，由其现工作单位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。单位变动前的情况，由原单位提供。其中：在局属单位之间流动的工作人员，不满三个月者，由流出单位负责对其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反馈给流入单位。
（4）经组织批准派出学习、培训、挂职锻炼或借调至其他单位工作的，由学习、培训、挂职或借调单位出示评语，原单位进行考核，确定等次；
（5）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尚未结案的，参加年度考核，不写评语、不定等次。结案后，不给予处分或者给予警告处分的，按规定补定等次；
（6）受警告处分的，参加年度考核，但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；受记过处分的，在受处分期间，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；受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的，在受处分期间，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基本合格及以上等次。处分解除后，其考核不再受原处分影响。
（7）受党内警告处分的当年，参加年度考核，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。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当年，参加年度考核，因与职务行为有关的错误而受严重警告处分的，确定为不合格；因其他错误而受严重警告处分的，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。
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当年，参加年度考核，确定为不合格；第二年按其新任职务参加年度考核，按规定条件确定等次。
受留党察看处分的当年，参加年度考核，确定为不合格；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的第二年，参加年度考核，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；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的，第二年和第三年参加考核，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。
受开除党籍处分的当年，参加年度考核，确定为不合格；第二年和第三年参加年度考核，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。
涉嫌违犯党纪被立案检查的，可以参加年度考核，但在其受检查期间不确定等次。结案后，不给予党纪处分的，按规定补定等次；给予党纪处分的，视其所受处分种类，分别按上述规定办理。
受党纪处分同时又受行政处分的，按受党纪处分的情况确定其考核等次。
（8）经局人事部门备案的内退人员、后勤社会化分流的内部退岗人员视作考核合格。
三、考核内容
考核的内容包括德、能、勤、绩四个方面，重点考核工作实绩，即在岗期间的政治表现、主要成绩以及做出的贡献等。

四、考核等次及优秀等次比例

考核等次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次。优秀等次人数不得超过参加考核总人数的15%（12人）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奖励分为：嘉奖、记功。行政奖励的人选，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，予以嘉奖，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，给予记功(上一年度已经记功人员除外)。
五、成立考核小组

考核小组组长：王万红

考核小组成员：张华、佘瑛、齐悦、彭英

六、考核具体程序

1、传达上级有关部门有关年终考核的精神（10/27周五全教会）

2、考核阶段

（1）每一位教师教职工撰写2017年度小结并打印第一面；（电子稿、打印稿交各工会组长, 各工会组长10/31周二  12:00之前懿德校区交张华、蓝村校区交王珏） 

（2）网上公开交流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年度小结； (11/1---11/3_)

（3）按2016学年（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）的考核结果确定教师优秀侯选人名单；
（4）全校教职工以无记名形式投票。（11/3周五 下午3点15  蓝村校区二楼多功能厅、懿德校区3号楼三楼  教室 ）

（5）学校考核小组再次综合评定，确定15％（12名）为本年度优秀教职工人选，同时确定记功人员。

3、公示“2017年度考核优秀教职工”名单。

4、确认本年度考核优秀教职工人选，将评审结果及相关资料上报教育署。

七、考核结果的使用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结果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、专业技术职务晋升、续聘、解聘、增资和奖惩等的重要依据。

1、对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发放年度考核奖金，并从次年起晋升一级薪级工资。

2、对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等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发放不高于50%的年度考核奖金，并进行诫勉谈话，限期改进，一年内不得晋升职务。下一年度不得晋升薪级工资。

3、对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不发放年度考核奖金，下一年度不得晋升薪级工资。同时，应调整其工作岗位或降低一个职务层次聘任，一年内不得晋升职务。连续两年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的，予以解聘。

4、对年度考核中因在处分期内未定等次的人员，视情况扣发不少于50%的年度考核奖金。

5、对考核优秀者，可以给予行政奖励。行政奖励分为记功、记大功。记大功的应从严掌握，由学校报上级主管部门确定。对受行政奖励人员必须详细填写“行政奖励审批表”（一式两份），记大功人员同时上报不少于800字的事迹材料。

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，对受行政奖励人员的一次性物质奖励，奖励经费由学校绩效工资总量内列支。

备注说明：

不考核人员的《年度考核登记表》，由单位在“单位确定等次”栏内填写不考核原因。因病、事假不考核的，需注明病、事假起止时间，多次病、事假的，应分段填写。由本人签字后存人事档案。
东方小学考核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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